
附件 1 

 

委託臺北市公有傳統市（商）場自治組織使用經營空攤（鋪）

位標準作業流程圖 

 
自治組織依「臺北市公有零售市場自治組織設置管理辦法」規定陳

報自治組織章程予市場處核定。 

 

 

自治組織依代表會或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之受託使用經營事項規定方

式，檢具經營計畫書向市場處提出申請 

 

 

市場處針對申請標的及經營計畫書相關內容進行審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不 

          同               同 

          意               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由市場處與自治組織簽

訂委託使用經營空攤

（鋪）位使用行政契約 

 
繼續由市場處辦理空攤

公開招標或配租作業 


